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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項特別預算 6年砸2兆
藍批蔡政府敗壞財政紀律、債留子孫 前瞻第1期1070億竟無成效數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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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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鍾東錦遭提當選無效

　←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二十

日表示，蔡政府上任六年，

把特別預算常態化，總額達

二兆多元。　　　(中央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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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選幹部涉賄牽連 鍾辦指苗檢為特定政黨服務


